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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法上幾個未決之重要實務爭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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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志誠教授 

關鍵詞 有害記載事項、無益記載事項、融通票據、客票融資、原因關係 

摘要 

票據法已經有26年未曾修法，本文就有害記載事項與無益記載事項之

區分標準、票據基礎原因關係有效存在或不存在之舉證分配、融通票

據有無惡意抗辯之適用等重要實務問題加以分析，希望最高法院能統

一解釋，讓實務見解能夠統一。 

有害記載事項與

無益記載事項之

區分標準 

一、 如本票上記載與「無條件擔保支付」性質牴觸

之文字，應從票據行為有效原則出發，認定屬

於無益記載事項不生票據法上效力？或者從當

事人真意及所記載文義觀察，解釋為發票人無

「無條件擔任支付」之意思，該票據因此欠缺

絕對必要記載事項而無效？ 

二、 司法實務上認為本票背面註記「不得提示或兌

現，僅提供保證，欠款金額由餐廳盈餘償還」、

「憑票於受款人交付貨品後支付新台幣若干

元」、「發生債務不履行時發生本票債權之條件」

與票據應記載「無條件擔任支付」性質牴觸，

因此無效。亦有認為雖然有執票人應為對待給

付之條件，但票據並不因此無效。但王師認為

匯票及支票上應記載「無條件支付之委託」、本

票上記載「無條件擔任支付」係為確保支付單

純性之強行規定，若票據上附有停止條件或限

制文字，顯然與票據之本質不符，應解釋為欠

缺票據法規定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該票據應

為無效。 

重點整理 

票據基礎原因 

關係有效存在 

或不存在之 

舉證分配 

一、 為促進票據流通及保障交易安全，票據法規定

票據為文義證券、無因證券。因此不論票據之

原因為何，只要簽名於票據上者，均需依票據

所載文義負責；基於票據無因性，僅有直接當

事人可以主張人之抗辯。問題是票據債務人若

以票據上原因關係自始無效或以消滅為抗辯，

是否應就該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司法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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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基礎原因 

關係有效存在 

或不存在之 

舉證分配 

均認為執票人行使支票上權利時，就其基礎原

因關係確實有效存在不負舉證責任。但如果發

票人提出基礎原因事實不存在對抗執票人，執

票人應就其基礎關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

責任。 

二、 但是依照一般舉證原則，債權人欲行使債權

時，應就債權發生之要件負主張及舉證責任，

債務人若為清償價金債務，簽發支票給債權人

時，因具有內在無因性，不構成票據行為內容，

因此毋庸證明原因關係存在。債務人若主張當

事人間具有一定抗辯事由，應自負舉證責任抗

辯事由之成立，不能空談抗辯。 

重點整理 

融通票據有無 

惡意抗辯之 

適用 

一、 融通票據之善意票據，係指雙方當事人約定融

通人簽發票具交付給被融通人，由被融通人將

票據轉讓給第三人或相銀行貼現。並非因為商

業交易而簽發，而係基於資金融通之目的而簽

發，因為欠缺信用基礎，常發生跳票。問題在

於，若融通票據之受讓人知悉該票據為融通票

據，最後被融通人（背書人）並未將資金交給

融通人（發票人）時，發票人可否主張惡意抗

辯，拒絕支付票款？ 

二、 司法實務見解，有認為融通票據係背書人（被

融通人）向發票人（融通人）借票簽發，則背

書人取得簽發票據具並非無權處分之票據，因

此無票據法第 14 條所稱情形。亦有認為若發票

人不能證明執票人知悉有融通契約，則不能主

張票據法第 13 條但書之惡意抗辯以對抗執票

人。 

三、 王師見解認為，融通票據為融通人與被融通人

間之法律關係，第三人即便知悉融通契約存

在，也是信賴融通人之信用而受讓票據，不得

因此認為構成惡意要件；票據法第 13 條但書所

稱惡意之判斷，必須執票人於受讓票據時明知

票據債務人與發票人或其前手間客觀上確實存

有人的抗辯是由，才構成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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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票融資 

「備償專戶」

之性質 

一、 司法實務上普遍認為，委任取款背書之票據，其

票據權利人仍為在票據上為委任取款背書之背

書人，被背書人僅係背書人之代理人，票據債務

人並不因委任取款而影響其對背書人之抗辯

權，因此執票人為委任取款背書，僅係授予被背

書人收取票款之代理權，並非轉讓票據上權利，

不生票據上權利移轉之效力。實務上出現金融業

承作客票融資時，要求借款人另外開立活期存款

帳戶為備償帳戶，目的在於控管借款人之融資額

度，若該金融業者因此向借款人取得之本票，是

否居於受託保管及代為提示之地位？或是已經

背書轉讓取得票據上權利？ 

二、 司法實務見解分歧，王師見解認為，執票人對其

所開立之備償帳戶內款項無自由處分之權限，與

該備償專戶是否為貸款人之帳戶，仍有不同，若

認為備償專戶本質上屬於借款人名下之帳戶，則

對於借款人因為客票融資之背書，應傾向認定為

委託取款背書。 

重點整理 

支票付款人 

是否履行 

審查義務之 

具體標準 

一、 最高法院民國 90 年 5 月 1 日 90 年度第 5 次民事

庭會議決議，及最高法院 73 年 9 月 11 日 73 年

度第 10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不再援用，因此支票

存款戶與金融機構之關係，應屬於委任契約。但

銀行法第 6 條雖然規定「所謂支票存款，係依約

定憑存款人簽發支票，或利用自動化設備委託支

付隨時提取不計利息之存款」，但並未明示金融

機構對於執票人提示支票時，應以何種注意能力

審查。司法實務最近之見解，認為付款人應依支

票存款往來約定書之規定，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

義務辨認印鑑、支票偽造、變造事項。若支票塗

改處印鑑有偽造，導致發票人受害，應視該偽造

之加蓋印文是否能以普通眼力辨認。 

二、 王師認為，存款往來約定書之條款，性質上屬於

定型化契約或附合契約，若支票存款往來約定書

有減輕付款人應負之審查義務標準，其條款是否

有效仍應依照具體個案而定，若有對消費者顯失

公平情事，應屬無效。且支票偽造技術良莠不

齊，應依照客觀情勢，要求金融機構之人履行善

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以其普通眼力能否辨別為

具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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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票據拾得人 

請求報酬金額

之計算 

一、 票據遺失後，在尚未請求法院為除權判決前，經

他人拾得，則於票據權利人認領而取回票據後，

拾得人是否得請求票據權利人給付報酬？司法實

務上原則採取肯定見解。有問題在酬金之計算方

式。 

二、 王師認為，評定拾得之票據價值，不能僅以票面

金額作為判斷標準，要考量發票人是否通知止

付、聲請公示催告，是否為記名票據、發票人或

背書人有無禁止轉讓之記載、匯票付款人是否承

兌、支票是否保付或畫平行線，綜合判斷之。但

若有受領權人依照民法第 805 條第 3 項規定給付

報酬顯失公平者，得請求法院減少或免除其報酬。

考題趨勢 

票據法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未修法，長期以來都是藉由法院判決來解

決相關爭議問題，累積有相當多實務見解。王師所舉出的6個重要實務

爭議問題，扣除與金融機構相關之問題，有牽涉到票據本質與有效解

釋原則之衝突問題，應加以注意。另外有關拾得報酬金額之計算，因

過去民法第805條第2項有關報酬金額之規定，相當具有新聞性，在票

據法上若有牽涉拾得請求報酬金額之計算，也應該要以民法之觀點一

併解說，才能得到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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